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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2023 年高职分类考试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

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依据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国发〔2014〕35 号）和市考试院《市高招办关于印发 2023 年天

津市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实施办法的通知》（津招办高发〔2022〕

14 号）文件精神，体现分类考试招生工作的依法、规范、公平、

公正，特制订本章程。

第二条 本章程是社会了解学院有关招生政策、规定及相关信

息的主要渠道，是学院开展招生咨询和录取工作的主要依据。

第三条 已被高职分类考试招生高职院校录取的考生，如符合

秋季普通高考报名条件且报名参加考试，只能报考普通高考本科各

批次的志愿。如考生被普通高考本科层次院校和高职分类考试招生

高职院校同时录取，教育主管部门在进行电子学籍注册时，只保留

其普通高考本科层次录取资格，高职分类考试招生的录取资格将予

注销。

第四条 学院概况：

（一）学院名称：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二）办学类型：民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三）办学层次：高职（专科） 学制三年

（四）学院地址：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创新二路 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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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院简介：

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是经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

备案成立的全日制民办高职院校，教育部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

位，天津市文明单位。学院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秉

持“明德修身、术业专攻”的校训，发挥“企业办学，岗位培养”

的独特优势，综合实力强，就业前景广，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位

居全市高校前列。

学院坐落于国家级特色小镇——津南区葛沽镇，东临优美的滨

海湖公园，西接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海河教育园区。

校园及各实训场地占地总面积 59.84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7.4 万

平方米。建有 20000 平方米的学训中心、8000 平方米的康复治疗

中心、理实一体化教室、图书馆、标准体育场、空调公寓、学生健

身房等基础设施。在市教育两委指导下，学院建设了思政课育人阵

地——天津市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题教室，占地 9000 余平方米。

学院创新实施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促进汽车类、康复类及信

息类专业群的高质量同步发展，培养具备优良品德、掌握精湛技艺、

追求精益求精和敢于创新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依国家有关规定，

设有各种奖学金、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并设有绿色通道为贫困

生提供勤工助学岗位，帮助困难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第二章 招生计划及收费标准

第五条 学院根据办学条件及社会需求，制定 2023 年分类考

试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分专业计划，具体分专业计划和招生专业介

绍请登录学院网址（http://www.tqzyxy.com）了解。

第六条 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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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费：金融服务与管理（汽车金融）、汽车技术服务与营

销、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汽车保险与理赔）、汽车技术服务与营

销（二手车鉴定与评估）等 4 个专业 12800 元/生·年，汽车检测

与维修技术、汽车电子技术等 2 个专业 13800 元/生·年,新能源汽

车技术、康复治疗技术、言语听觉康复技术、口腔医学技术、护理

（康复护理）、眼视光技术、大数据技术、汽车智能技术（智能网

联）、空中乘务、软件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电子商务等 13 个专业 15800 元/生·年。

2、住宿费：4 人—6 人间（包含独立卫浴）2500 元/生·年，

8 人间 1500 元/生·年。

第三章 报考条件及要求

第七条 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具有本市户籍或居住证持有

人随迁子女，且具有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可到高考

报名所在区招办或居住证所在区招办，申请报考分类考试招收普通

高中毕业生考试。考生的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身体健康状况检查等

工作按照普通高考的相关要求执行。

第四章 考试说明

第八条 考试科目：考试采取“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评价

方式。文化素质成绩使用考生的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

生物学、思想政治、历史、地理 9 个科目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

性考试成绩，以绩点方式进行换算，计入录取总分；职业技能考试

科目为技术和综合能力，实行全市统一考试。技术和综合能力各科

目以市高招办组编的考试说明为依据。各科实行计算机网上评卷，

考生必须在答题卡规定的区域内答题，在试题卷上或草稿纸上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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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客观题须使用 2B 铅笔填涂答案，主观题须使用黑色墨水笔

作答。

第九条 职业技能考试方式：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每科试

卷满分为 200 分。考试时长：技术为 120 分钟、综合能力为 90 分

钟。

第十条 考试时间：“技术”和“综合能力”均实行全市统一

考试。考试时间以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为准。

第五章 志愿填报

第十一条 填报资格：市高招办根据全市考生考试情况，依据

市高招办公布的《2023 年天津市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计划》,原

则上按照招生计划的 100%划定考生填报志愿的分数范围。

第十二条 填报方式：考试成绩公布后，符合填报志愿分数要

求的考生，依据市高招办公布的《2023 年天津市高职院校分类考

试招生计划》，于 2023 年 4 月中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登录招考

资讯网站(www.zhaokao.net),网上办理志愿填报手续。

第六章 录取规则

第十三条 学院在天津市招生委员会的指导下，依法自主负责

新生录取工作，录取按照高职提前批次、高职普通批次顺序进行，

实行计算机网上录取。市高招办根据全市考生文化素质成绩（语文、

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学、思想政治、历史、地理 9 个

科目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以绩点方式进行换算，单

科成绩按照合格等第计为 20 分、不合格等第不计分）和职业技能

考试成绩，以及招生计划数，划定批次录取控制分数范围。

第十四条 专业志愿录取以分数优先为原则，即先按总分从高

到低顺序排队，并从高分到低分依次按照考生填报的专业志愿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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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在考生所报专业志愿均未被录取情况下，对服从专业调剂者，

可调整到相同科类且未录满专业；对不服从专业调剂者，做退档处

理。

第十五条 考生考试总成绩相同时，将按照技术、综合能力的

单科成绩由高到低顺序录取。

第十六条 学院对享受照顾政策加分考生的录取，按照天津市

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拟报考我院且符合退役士兵免试文化素质考试条

件的考生，须参加我院组织的与报考专业相关的职业适应性面试或

技能测试，以学院招生网公布为准。

第十八条 学院各招生专业的公共外语课程均为英语，小语种

考生慎重填报。各专业招生没有男女生比例限制。

第十九条 关于录取专业对身体健康要求，执行教育部、卫生

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

见》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入

学和就业体检项目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

知》等有关要求。对于不符合要求的考生，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处理。

第七章 后续管理

第二十条 新生录取后，持《录取通知书》按学院规定的时间

和要求履行报到注册手续。因故不能按期报到者，应向学院请假。

未请假或请假逾期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理由外，均视为放弃入

学资格。具体要求详见《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2023 年新生

报到须知》。

第二十一条 新生入学后，学院将按照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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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查合格者予以注册，取得学籍；复查不合格者，由学院区别情况

予以处理，直至取消入学资格。

第二十二条 学院根据《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学生管理

规定》等规章制度进行管理，按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对学生进行培

养。

第二十三条 学院设有多种形式的奖、助学金；设有国家助学

贷款；为贫困生设有勤工助学岗位，帮助困难学生解决实际困难。

第二十四条 学生完成规定学业经审查达到毕业标准的颁发

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专科（高职）毕业

证书。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章程仅适用于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2023 年分类考试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工作。

第二十六条 本章程经学院招生委员会、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

查通过，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核。

第二十七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凡以前有关高职招生

工作的政策、规定与本章程不一致的，一律废止，均以本章程规定

为准。

第二十八条 在招生咨询过程中，咨询人员的意见、建议仅作

为考生填报志愿的参考，不属学院录取承诺。

第二十九条 本章程由学院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咨询及录取结果查询方式：

咨询电话：（022）58553367、58553368、18702261111、

17702220318、18526323751

咨询地点：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招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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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结果查询网址：http://www.tqzyxy.com

学院官网： http://www.tqzyxy.com

地 址：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创新二路 36 号

QQ：226469258、1562362410

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招生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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